附件2
晋城市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单位名称
	主要职责

	市指挥部
	贯彻落实上级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处置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决策部署；制定药品安全应急总体规划，统筹组织协调全市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防控、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和善后工作；启动、实施、终止应急响应，发布应急指令；向市委、市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报告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按照上级要求发布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信息；批准和实施应急处置措施和方案；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以及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交办的关于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批示和指示。

	市指挥部办公室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担市指挥部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贯彻落实市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和指令；收集汇总分析上报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信息，根据市指挥部指令通报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按市指挥部要求组织建立专家组，协调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织药品安全事件宣传、培训、应急演练、预案修订等工作；按照市指挥部要求组织协调应急保障工作；完成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市委宣传部
	负责组织协调媒体做好应急新闻报道、应急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市委统战部
	组织协调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涉及宗教、民族事务的工作，提供宗教、民族政策指导。

	市委网信办
	加强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舆情监测，统筹指导相关部门开展涉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舆情处置，配合做好网上舆论引导。

	市委新闻中心
	根据市指挥部统一安排，协调新闻媒体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市级救灾物资和应急生活必需品的储备管理，根据市指挥部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

	市教育局
	负责协助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组织应对学校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做好在校学生、教职工的宣传教育和自我防护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医药用品的调拨供应，组织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保障通信指挥畅通。



	单位名称
	主要职责

	市公安局
	负责事发地的现场保护、治安秩序维护工作；周边道路交通管制、保障应急救援道路畅通；做好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行为。

	市民政局
	负责因药品安全事件造成死亡人员的遗体火化工作；协助做好受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影响人群的生活救助工作。

	市财政局
	统筹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保障工作，协调落实应急救援与处置工作经费。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的物资运输保通保畅工作，确保应急处置通道畅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组织协调开展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患者医疗救治，开展与患者症状有关的药品安全因素流行病学调查，通报在调查处理传染病或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现与药品安全相关的信息。

	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指导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指导协调事件调查处理工作。

	市外事办
	组织协调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涉外、台港澳事务的工作，提供涉外、台港澳政策指导。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牵头对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置工作；对事件所涉及药品及相关产品实施检验检测，进行追踪追溯，及时采取紧急控制措施。

	市医疗保障局
	负责应急药品的医保支付工作。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晋城监管分局
	组织、督促承保保险公司对投保的伤亡人员和受损财产进行查勘、理赔。

	晋城海关
	负责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药品安全事件涉及的进出境环节情况，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职责，做好药品进出境环节管理工作。

	事发地政府
	牵头处置属地一般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对较大以上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进行先期处置，开展事件调查核实、现场管控、善后处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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